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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代表政府立場。 

三、對於死亡人數與核定賠償人死亡案件之落差，二二八基金會多年來持續辦理「二二八事件真相

調查研究」，繼續調查發掘二二八事件之真相，也透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展示推動人權教

育工作。 

四、總統日前亦表示面對二二八這個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，焦點應該擺在歷史事實與教訓的傳播，

如何撫平傷痛，以預防類似事件的重演。期盼國人攜手同心、相互扶持，透過我們這一代的

努力，昇華二二八事件的價值，讓上一代的損失，轉型為下一代的資產。 

（七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兒少網路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56） 

林委員就兒少網路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）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通傳會對於網路內容之管理，係依據通傳會組織法第 3 條第 5 款規定，推動及宣導我國網站內

容分級制度。有關網路成癮之防範及療育，屬教育部、經濟部及行政院衛生署業管範疇；另

火車性愛派對涉及違反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」規定，係屬內政部權責。 

二、通傳會自民國 98 年起至 101 年，持續辦理「國中小宣導網路安全種子教師研習會」活動，經

由全國國中小學種子教師培訓及對各校家長宣導，包含網路內容分級制度、下載過濾軟體、

網路交友安全及網路霸凌等議題，以建立正確使用網路觀念，避免兒少接取不當網路內容，

宣導家長人數至 100 年累計超過 43 萬人次。 

三、通傳會以多管齊下方式向大眾傳達兒少網路安全觀念，宣導方式包括委製廣播節目、徵選攝製

兒少上網安全宣導短片、編印摺頁、手冊等平面文宣品發放、設置兒少上網安全網站及參與

資訊月活動等；另將於 101 年度辦理我國兒童及少年網際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委託研究計畫，

調查兒少對網際網路之使用情形、從事何種活動及相關風險等，以提出保障兒少上網安全之

具體建議。 

四、通傳會於 99 年 8 月 2 日成立「WIN 網路單 e 窗口」，受理民眾申訴及通報網路內容的問題，

藉由專業人員及單位處理，快速協調通知相關業者，處理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內容。另透過

該窗口電子信箱作業系統，將民眾申訴案件轉請相關權責機關或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妥善處

理，並於 7 日內逕復民眾，使民眾對網路內容安全疑義，獲得快速回應。根據統計（截至 101

年 1 月底止），該窗口受理民眾申訴案件已達 9,844 件，案件平均處理天數為 3.4 天，整體滿

意度為 90%。 

五、依 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施行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 條規定，通傳會將召集各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，統籌辦理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

觀察、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、內容分級制度之推動及檢討、過濾軟體之建立及推動、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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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少年上網安全教育宣導、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、其他防護機制之建立及

推動等任務。通傳會已參照英國網路觀察基金會（IWF）之運作及組成方式，著手規劃內容防

護機構之架構，預計於 101 年 5 月份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產業界、專家學者及兒福團

體等代表，舉行網路內容高峰會，匯集各界意見，共同防止兒少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路

內容。 

（七十四）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陳前總統申請自費延醫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59） 

姚委員就陳前總統申請自費延醫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收容人陳水扁近日身體不適，該監除密切注意其健康狀況並多次安排

特約醫師診療、開立藥物治療，治療期間陳員曾於 2 月 24 日自行書面報告申請戒護外醫，適逢連

續假日，該監於 2 月 29 日安排醫師為其診療，為求謹慎該監於 3 月 2 日再延請署立桃園醫院腸胃

專科醫生審慎評估，經評估有外醫檢查之必要後，該監隨即於 3 月 7 日戒護外醫至署立桃園醫院檢

查，進行攝護腺超音波、肝臟超音波、心電圖、心臟超音波、無痛大腸鏡、胃鏡、眼科等檢查。後

經署立桃園醫院醫療團隊評估，部分病情需進一步治療，遂安排陳員住院治療，當日即陸續進行醫

療團隊建議之相關檢查，該院下午再依診療結果，向陳員及其家屬說明陳員罹冠心症需進一步診療

及住院，翌 (8)日上午實施心導管檢查，經醫師診斷無需進行心血管支架或氣球擴張術，改以藥物

治療即可，12 日並陸續完成支氣管鏡等檢查，末於 13 日上午經署立桃園醫院通知法務部矯正署臺

北監獄及陳員得先以藥物持續治療，必要時再安排門診治療，因陳員各項檢查均已完成且病情已無

住院之必要，爰於該日中午戒送陳員返監，該監將持續給予陳員妥善之醫療照護。 

（七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1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13） 

江委員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鼓勵金融業者降低金融交易手續費，減輕民眾負擔，金管會已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邀集財金

資訊公司及銀行代表協商後，決議： 

(一)每筆 ATM 跨行領現交易手續費擬調降 1 元，調降部分由財金公司吸收負擔。 

(二)每筆跨行轉帳交易手續費擬調降 2 元，分別由財金公司及金融機構各吸收 1 元。 

(三)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之跨行轉帳手續費收取部分，各銀行除應將跨行轉帳手續費調降 2

元部分，反映於向客戶計收之費用外，應再檢視相關必要之營運成本後，提供客戶較

ATM 轉帳更優惠之手續費。 


